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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信息披露

和完整性、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的原则以及有利于上市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

险能力的原则。 首钢总公司已作出《关于规范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随着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

等承诺事项的逐步实现，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关联交易的金额与比例均会有较大幅度下降，因此，从整

体及长远看，本次重组遵循了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原则。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钢铁业务规模较本

次重组前将有较大提升，将仍与首钢总公司在钢铁业务方面存在同业竞争，首钢总公司已做出《首钢总公

司关于本次重组后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重组为彻底解决本公司与首钢总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同业竞争问题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就总体和长远而言，本次交易遵循了有利

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及增强独立性的原则。

五、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相关的决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终止、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

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其中涉及关联交易或关联方利益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需要

分项表决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时根据分项表决结果做出决议。 上述议案中《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终止、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下以特别决议方式

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

干勇 高培勇 杨雄

单尚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周一）下午

２

：

００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３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会议地点：北京石景山首钢陶楼国际会议厅（北京石景山路

６８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需逐项审议：

（一）资产置换：（

１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２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３

）交易价格及置换差额的处理

方式；（

４

）期间损益；（

５

）职工安置方案。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股票类型；（

２

）股票面值；（

３

）定价依据；（

４

）发行数量；（

５

）发行对方；（

６

）

发行方式；（

７

）锁定期安排；（

８

）认购方式；（

９

）拟上市地点；（

１０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框架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终止、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包括以下关联交易协议，需逐项审议：

（

１

）《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

（

２

）《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书》；

（

３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

４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

５

）《土地租赁合同》。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

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

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

１

至

６

项议案详见公司当日公告；

７

至

９

项议案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指定报刊及巨潮网站刊登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授权代理人还须

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帐号、联系地

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复印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９

；

（

２

）投票简称：首钢投票

（

３

） 投票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４

）在投票当日，“首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５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表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

（

１

）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２．０１

议案

２

（

２

）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２．０２

议案

２

（

３

）

交易价格及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２．０３

议案

２

（

４

）

期间损益

２．０４

议案

２

（

５

）

职工安置方案

２．０５

议案

２

（

６

）

股票类型

２．０６

议案

２

（

７

）

股票面值

２．０７

议案

２

（

８

）

定价依据

２．０８

议案

２

（

９

）

发行数量

２．０９

议案

２

（

１０

）

发行对象

２．１０

议案

２

（

１１

）

发行方式

２．１１

议案

２

（

１２

）

锁定期安排

２．１２

议案

２

（

１３

）

认购方式

２．１３

议案

２

（

１４

）

拟上市地点

２．１４

议案

２

（

１５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５

议案

３

关于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终止

、

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６

（

１

）

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

６．０１

议案

６

（

２

）

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书

６．０２

议案

６

（

３

）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６．０３

议案

６

（

４

）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６．０４

议案

６

（

５

）

土地租赁合同

６．０５

议案

７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⑤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⑥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公司地址：北京市石景山路

９９

号

６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２９ ３７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８７ ３０２８

联系人：范晓江 许凡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授权表决内容如下：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

２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

１

）

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

（

２

）

定价原则及交易原则

（

３

）

交易价格及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

４

）

期间损益

（

５

）

职工安置方案

（

６

）

股票类型

（

７

）

股票面值

（

８

）

定价依据

（

９

）

发行数量

（

１０

）

发行对方

（

１１

）

发行方式

（

１２

）

锁定期安排

（

１３

）

认购方式

（

１４

）

拟上市地点

（

１５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３

、

关于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

关于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关于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框架协议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

的议案

５

、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

关于终止

、

调整或新签署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１

）

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

；

（

２

）

首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相关主体间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书

（

３

）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

４

）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

５

）

土地租赁合同

７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滚存利润分配的议案

８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首钢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

９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时间：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及自行打印有效。

（四）搬迁调整以来从政府得到的支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首钢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金共

１９

，

８４５

万元。

明细如下：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收到中国名牌产品、驰名商标补助资金

２００

万元（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京工促发［

２００７

］

１２４

号）。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收到冷轧薄板生产项目财政贴息

９

，

０００

万元 （北京市工业促进局京工促发［

２００６

］

１９５

号）。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分四批共收到稳定就业岗位补贴款

７

，

３８０．４

万元（北京市人力资源京人社

复［

２００９

］

１１１

号、京人社服复［

２００９

］

１２０２

号、京人社服复［

２０１０

］

３９３

号、京人社服复［

２０１０

］

１４５５

号）。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收到冷轧薄板生产项目进口产品贴息

３

，

２６４．６

万元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拨付

２００７

年度进

口产品贴息资金的通知）。

四、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６４９，１５０．７３ １，７５４，９３０．４３ １，８５０，７６４．４８

流动资产

４３３，３９８．４０ ５８２，９０９．７６ ６６６，５８４．２４

非流动资产

１，２１５，７５２．３４ １，１７２，０２０．６７ １，１８４，１８０．２４

负债合计

８５６，７３７．１４ ９１４，５６４．６７ １，０４９，８４９．４５

流动负债

４８３，６８７．４５ ５４３，０９３．３８ ６８４，４６８．６１

非流动负债

３７３，０４９．６８ ３７１，４７１．２９ ３６５，３８０．８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２，４１３．６０ ８４０，３６５．７６ ８００，９１５．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３３，７６２．１５ ５４，１９５．１６ ２０，０４６．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５８，６５１．４５ ７８６，１７０．６０ ７８０，８６８．７８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２５１

，

６４８．６２ ２

，

７９０

，

５９８．０９ ２

，

２７８

，

８１７．８１

营业成本

１

，

２５４

，

８８２．３５ ２

，

６９７

，

０３１．５９ ２

，

１８７

，

２９３．８９

营业利润

－２９

，

０３９．４３ ３０

，

８１５．３２ ４５

，

５９０．０５

利润总额

－１６

，

６８４．１４ ３２

，

０６９．２４ ４５

，

０８０．５８

净利润

－１９

，

４９４．９６ ２３

，

２４２．９６ ３０

，

４０５．８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１７８．２８ ３４

，

９６７．０８ ４０

，

４６２．４２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２

，

９８１．９５ ３８

，

８１３．００ １３５

，

５９２．７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１３６．７６ －２６

，

１１４．２４ －１４

，

６５１．３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

，

２５７．４０ －１９

，

２２４．７６ －４１

，

３１４．６２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０．３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５２

，

３７６．１１ －６

，

５２６．００ ７９

，

６２７．１２

五、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概况

企业名称 首钢总公司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 朱继民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注册资本

（

元

）

７２６

，

３９４

万元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企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０７４２２

经营范围

工业

、

建筑

、

地质勘探

、

交通运输

、

对外贸易

、

邮电通讯

、

金融保险

、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

服务业

、

国内商业

、

公共饮食

、

物资供销仓储

、

房地产

、

居民服务

、

咨询服务

、

租赁

、

农

、

林

、

牧

、

渔业

（

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

主办

《

首钢日报

》；

设计

、

制作电视广告

；

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

；

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

，

利用自有

《

首钢日

报

》

发布广告

（二）实际控制人概况

首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

（三）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２００９

年，北京市国资委将首钢总公司划转至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下称“北京国管中心”）。 北

京国管中心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初

始注册资金

３００

亿元。 划转后首钢总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仍

为北京市国资委。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首钢总公司

经济性质 全民所有制企业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 朱继民

注册资本

（

万元

） ７２６，３９４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７１０１１２０００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０７４２２

经营范围

工业

、

建筑

、

地质勘探

、

交通运输

、

对外贸易

、

邮电通讯

、

金融保险

、

科学研究和综

合技术服务业

、

国内商业

、

公共饮食

、

物资供销仓储

、

房地产

、

居民服务

、

咨询服

务

、

租赁

、

农

、

林

、

牧

、

渔业

（

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

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

主办

《

首钢日报

》；

设计

、

制作电视广告

；

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广告

；

设计和制作印

刷品广告

，

利用自有

《

首钢日报

》

发布广告

二、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首钢总公司的前身是石景山钢铁厂，始建于

１９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石景山钢铁

厂更名为石景山钢铁公司；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经原冶金工业部批准， 石景山钢铁公司更名为首都钢铁公司；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首都钢铁公司更名为首钢总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原冶金工业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同意首钢总公司进行集团化改

革的通知》（京政办函［

１９９６

］

７８

号），同意以首钢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组建首钢集团。 首钢总公司为母公司，

按照《公司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资产为纽带建立母子公司体制。 本报告书摘要中，首钢集团指首钢总

公司、其全资或控股的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北京市国资委下发通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首钢总公司等

五家企业划转注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通知》（京国资［

２００９

］

３５

号），将其持有的首钢总公司等

５

家国有企业的股权划转注入北京国管中心。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前述股权划转事宜已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

成工商登记事项的变更。 至此，北京国管中心持有首钢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最近三年首钢总公司注册资

本未发生变化。

三、首钢总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首钢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其

１００％

权益由北京国管中心持有；北京市国资委作为北京国管中心

的国有独资出资人，是北京国管中心以及首钢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首钢总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关系如下：

四、首钢总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近年来，首钢总公司利用国内钢铁行业发展的契机，不断完善发展战略，明确了“做强做大核心产业

钢铁业，大力发展电子机电业、建筑与房地产业、服务业、矿产资源业等优势产业，提升拓展海外事业”的

发展战略，使钢铁主业得到较大发展，同时，发展有优势的非钢产业，形成了互为促进的发展格局。

首钢总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６

，

７６５

，

９２２

万元， 总负债为

２５

，

９７７

，

６１４

万元； 净资产为

８

，

５８６

，

５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２３

，

３４９

，

７８３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９０

，

０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３７

，

５５９

万元。

首钢总公司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按照钢铁主业、海外事业、建筑与房地产业、矿产资源业以及其他业务

的板块可以划分为：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比重

钢铁主业

１

，

５１４ ６４．８５％

海外事业

３８３ １６．３９％

建筑与房地产业

１２５ ５．３４％

矿产资源业

１７５ ７．４８％

其他

１３９ ５．９４％

合计

２

，

３３５ １００．００％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３６

，

７６５

，

９２２ ３１

，

１８６

，

６２０ ２５

，

８１０

，

５１６

其中

：

流动资产

１１

，

７３２

，

１９０ １０

，

４４０

，

０９６ ７

，

７９０

，

６２６

非流动资产

２５

，

０３３

，

７３１ ２０

，

７４６

，

５２４ １８

，

０１９

，

８９０

负债合计

２５

，

９７７

，

６１４ ２０

，

５４９

，

９４８ １６

，

２０１

，

３６２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３

，

３０２

，

３１６ １０

，

７２４

，

６９５ ８

，

１０２

，

５５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２

，

６７５

，

２９８ ９

，

８２５

，

２５３ ８

，

０９８

，

８１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

，

５８６

，

５９７ ８

，

４２３

，

４４１ ７

，

５５６

，

２２９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３

，

３４９

，

７８３ １９

，

７５０

，

０８８ １１

，

３０２

，

６６１

营业成本

２２

，

０４７

，

５２７ １８

，

４３２

，

０７７ １０

，

４１０

，

４２８

营业利润

２７０

，

４３０ ２９２

，

１９６ ２０１

，

２４２

利润总额

１９０

，

０４０ １９２

，

７０８ １３１

，

６０４

净利润

－１１５

，

２６６ ２２

，

３６５ ３４

，

９８８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３７

，

５５９ １４７

，

２８３ ９３

，

５７５

六、首钢总公司下属企业情况

（一）下属控股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首钢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７２

号），首钢总公司所属全资及控股二

级子公司，以及下属重要钢铁子公司按照钢铁主业、海外事业、建筑与房地产业、矿产资源业以及其他业

务五大业务板块划分，列表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钢铁主业 其它业务

１

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

１

北京首钢电力厂

２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北京首钢氧气厂

３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３

秦皇岛首钢机械厂

４

北京首钢特殊钢有限公司

４

北京首钢华禹铸造厂

５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５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６

首钢水城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６

北京首钢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开发公司

７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７

北京首钢开源服务中心

８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８

北京京西重工有限公司

９

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

北京首钢超群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首都伊犁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首钢凯西钢铁有限公司

１１

北京首钢钢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

秦皇岛首钢板材有限公司

１２

博迪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１３

北京首钢钢材配送有限公司

海外事业

１４

北京首钢铁合金有限公司

１

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北京首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２

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

１６

北京首钢华夏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建筑与房地产业

１７

北京首钢吉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北京诚信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２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

迁安首钢恒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矿产资源业

２０

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１

唐县首钢石灰石有限公司

２１

北京首源劳务有限公司

２

山西首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

北京首钢源景文华有限公司

３

宁夏阳光矿业有限公司

２３

北京首科喷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

唐山首钢马兰庄铁矿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５

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

６

北京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有限公司

２６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

北京首钢实业有限公司

２８

北京首钢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

２９

烟台首钢东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

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１

秦皇岛首钢长白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

葫芦岛首钢东华机械有限公司

３３

河北首钢燕郊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迁安首钢设备结构有限公司

３５

北京首钢耐材炉料有限公司

３６

北京首钢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二）重要下属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钢总公司钢铁主业、铁矿开采及海外事业相关下属重要子公司的具体情况

如下：

１

、钢铁主业

（

１

）首钢股份

首钢股份基本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中“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内容。

（

２

）首钢迁钢公司

基本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中“第四节 交易标的”内容。

（

３

）首钢特钢公司

北京首钢特殊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０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４１

，

７１７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高铁生，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大街，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特钢公司的股权结构为首钢总公司持股

１００％

。

２０１１

年以来，首钢特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制造、加工钢材、热轧板材业务，主要产品为冷

轧薄宽钢带、热轧镀锌板，主要用于建筑行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钢特钢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５．６２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０．５８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０．２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４５．９２

亿元，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２

亿元。

（

４

）首钢新钢公司

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７６９

，

３７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建国，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新钢公司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

股

５４．４２％

。

首钢新钢公司主要从事钢铁冶炼、钢材加工、销售等业务，主要产品为钢坯、钢材。

２００８

年开始，首钢

新钢公司为支持北京市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按照国家有关要求钢铁冶炼业务逐步停止，

２０１１

年仅

１

月份生

产钢材

３．９０

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全部停产。

（

５

）京唐钢铁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其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朱继

民，注册地址为唐山路北区建设北路

８１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京唐钢铁的

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５１％

。

京唐钢铁主要从事钢铁冶炼，钢材轧制，主要产品为生铁、粗钢、钢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京唐钢

铁经审计的总资产

７１５．７５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１１．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２９４．８８

亿元，净利润

－５１．４１

亿元。

（

６

）水城钢铁

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３４１

，

３９６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继

民，注册地址为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巴西中路，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水城钢铁的股权结构中，首

钢总公司持股

６１．０６％

。

水城钢铁主要从事钢材及煤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生铁、粗钢、钢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水城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５５．１７

亿元，净资产

４３．５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７２．４６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２．２５

亿元。

（

７

）贵阳钢铁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１３２

，

１１４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支国，注

册地址为贵阳市南明区油榨街

２８２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钢铁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

股

６５．５７％

。

贵阳钢铁主要从事钢冶炼、钢材轧制、无缝钢管轧制、钎具系列加工，主要产品为棒材、锻材。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贵阳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９．７１

亿元，净资产

７．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９．１５

亿元，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０．５２

亿元。

（

８

）长治钢铁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郭士强，注册

地址为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县东大街

９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长治钢铁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

司持股

９０％

。

长治钢铁主要从事钢铁冶炼、钢压延加工、矿山开采加工、炼焦生产、耐火材料等业务，主要产品为

铁、钢材和无缝钢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治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１０．５２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７８

亿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７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２６．３４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５５

亿元。

（

９

）通钢集团

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其注册资本为

１８１

，

９９１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巩爱

平，注册地址为吉林省长春市亚泰大街

３２１８

号，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通钢集团的股权结构中，首钢

总公司直接持股

１５％

，通过下属子公司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５３．２５％

。

通钢集团主要从事采矿、选矿，钢材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带钢、圆钢、钢筋、盘条、钢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通钢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１３．４５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５３．３４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３３．０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２６８．１２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７

亿元。

（

１０

）伊犁钢铁

首钢伊犁钢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志强，注

册地址为新疆新源县则克台镇，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伊犁钢铁的股权结构中， 首钢总公司持股

７５％

。

伊犁钢铁主要从事铁矿开采、钢材，主要产品为生铁、带钢、钢管、铁精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伊犁

钢铁经审计的总资产

３４．４９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８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１１．７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

业收入

１８．１０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０．８９

亿元。

（

１１

）首钢凯西

首钢凯西钢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其注册资本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韩

庆，注册地址为福建省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凯西工业园区，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首钢凯西的

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６０％

。

首钢凯西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及精深加工、销售；金属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钢材深加工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咨询；设备安装；钢材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产品为冷轧薄板、镀锡

板、镀铬板及极薄板的深加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钢凯西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１．９０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５．７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０．２２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３

亿元。

（

１２

）秦皇岛板材

秦皇岛首钢板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８

，

６００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少锋，注册地

址为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大街

４０９

号。 秦皇岛板材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无直接持股，通过下

属子公司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６９７

）持股

１００％

。

秦皇岛板材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和销售中厚钢板，主要产品为中厚钢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秦皇

岛板材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０．９１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９．８５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７．８６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

业收入

５２．４７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２

亿元。

（

１３

）首秦公司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其注册资本为

２７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毅，注册

地址为河北省抚宁县杜庄，公司类型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首秦公司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直接

持股

４％

，通过下属子公司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６９７

）及其全资子公司秦皇

岛板材间接持股

７６％

，合计持股

８０％

。

首秦公司主要从事设计、生产和销售宽厚钢板，主要产品为宽厚钢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秦公

司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２７．２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４．３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１０．１２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５．８９

亿元。

２

、铁矿开采

（

１

）马兰庄铁矿

唐山首钢马兰庄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马兰庄铁矿”）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其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董伟，注册地址为迁安市马兰庄镇，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马兰庄铁矿的股权结构

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７０％

。

马兰庄铁矿主要从事铁精矿粉采选、铁矿石、矿山机械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采选、选矿技术咨询服

务；矿山机械设备维修、爆破及设计；塑料制品加工（不含农膜）；货物运输（普货）；球磨机用钢球、铸件制

造。主要产品为铁精粉、铁矿石。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马兰庄铁矿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７．５５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９．８１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０．５４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８

亿元。

（

２

）首钢矿业投资

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首钢矿业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其注册资本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郝树华，注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刘娘府路西侧琅山村

３６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 首钢矿业投资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７０％

。

北京首钢矿业投资主要从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

务；销售矿产品、重型汽车、机械电器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主要产品为矿产品。 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钢矿业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

４４．８７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４．３８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

６．９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７．３６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９

亿元。

３

、海外事业

（

１

）首钢秘鲁铁矿

首钢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６１８．４２

万索尔，注册地址为利

马市耶稣玛丽亚区智利共和国大道

２６２

号。 在首钢秘鲁铁矿的股权结构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９８．５３％

。

首钢秘鲁铁矿主要从事与铁产品有关的采矿及冶金，主要产品为铁矿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首钢

秘鲁铁矿经审计的总资产

９９．９３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６１．６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７４．４８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３３．０９

亿元。

（

２

）中首公司

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其注册资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王青

海，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０

号，公司类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在中首公司的股权结构

中，首钢总公司持股

１００％

。

中首公司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主要产品为进出口商品。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首公司经审计的总

资产

２９８．１０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４９．９４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４９．９４

亿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３７０．２９

亿

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６０

亿元。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前后，首钢总公司均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首钢总公司与

本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

八、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本届董事会成员朱继民、王青海、徐凝、王毅、方建一、韩庆，以及

现任高级管理人员韩庆（总经理）、刘澄（副总经理）、陶仲毅（副总经理）、张凤文（财务负责人）、章雁（董事

会秘书）为首钢总公司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均在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经选举通

过后由本公司聘用。

九、首钢总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涉及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首钢总公司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均未受到与证券市场相关

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迁安市国土资源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向首钢总公司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迁国土资执罚（

２０１２

）

０７５

号），认定首钢总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

２００３

年至今占用迁安市松汀村等村

４７６１．０３７５

亩集体土地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决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下限，处以罚款

３

，

１７４．００

万元。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首钢总公司已按照迁安市国土资源局的处罚决定在规定期限内全额缴纳罚款，并正在积极补办置入资产

所涉的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发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首钢股

份公司资产置换迁安钢铁项目用地有关意见的复函》（国土资厅函（

２０１２

）

３７０

号），同意待项目核准后，按

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及时补办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手续。 迁安市国土资源局已出具《证明》，认为首钢

总公司上述土地违法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

环保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向首钢总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环法（

２０１１

）

１０

号），认定首钢总公司

下属企业首钢迁钢公司结构调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

６００

万吨

／

年钢铁生产建设内容未经环保部批

准，擅自开工建设，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大部分内容已擅自投产。 就上述事实，环保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要求首钢总公司责令改

正，并处

１０

万元的罚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首钢总公司已按照环保部处罚决定补办了相关审批

手续，并已在规定期限内全额缴纳罚款。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环保部向首钢迁钢公司下发了《关于河北省首钢

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结构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项目建设。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环保部出

具了《证明》，确认首钢总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程序性违法，截至证明出具日，首钢总公司已完全履行了环

保部《行政处罚决定书》所确定的义务，积极改正了违法行为，没有造成环境污染；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环保部

下发了《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环函（

２０１２

）

６４

号），包括首钢迁钢公司在内

的首钢股份相关

３

家企业“基本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

第四节 交易标的

一、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的概况

本次交易中置出资产的范围为本公司下属的炼铁厂、焦化厂、第二炼钢厂、高速线材厂和第一线材厂

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及本公司持有的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的全部股权，包括上述相关的土地租赁权价

值。 其中炼铁厂、焦化厂、第二炼钢厂、高速线材厂、首钢富路仕和首钢嘉华已于

２０１０

年底停产；根据首都

城市总体规划要求，第一线材厂也将于

２０１２

年停产。

首钢股份的已停产资产及第一线材厂将通过置换方式置出首钢股份。 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炼铁厂

炼铁厂主要生产生铁、自用烧结矿。 炼铁厂拥有一号、三号两座现代化大型高炉，容积各为

２

，

５３６

立方

米，合计

５

，

０７２

立方米，年生产能力

４０８

万吨；炼铁厂另有

４

台机上冷却烧结机，总面积

３６０

平方米，年生产能

力

３１５

万吨烧结矿。

２

、焦化厂

焦化厂主要为炼铁厂提供焦炭和为各工序厂提供焦炉煤气，并生产精苯、焦油、精萘等化工产品。 焦

化厂拥有五座大型现代化焦炉，以及与焦炭生产相配套的备煤系统、煤气回收净化系统、化工产品精制系

统和检化验系统，设备总量

９００

余台（套），年产焦炭

１９０

余万吨，焦炉煤气日产量

２１０

万立方米。

３

、第二炼钢厂

第二炼钢厂生产钢坯，根据用途主要分为高强船板用钢、管线钢、桥梁用钢、高强度结构钢、轴承钢、

合结钢、齿轮钢、非调钢、碳工钢、矿用钢、弹簧钢、冷镦钢、帘线钢等优质线棒材用钢和优质宽厚板用钢

等。 第二炼钢厂拥有顶底复合吹转炉

３

座，公称容量均为

２１０

吨，年生产能力

４５０

万吨；拥有方坯连铸机

５

套，

年生产能力

３６１

万吨；拥有板坯连铸机

１

套，年生产能力

８０

万吨。

４

、高速线材厂

高速线材厂主要生产高速线材。 高速线材厂拥有高速线材轧机

２

套，生产设备达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国

际水平，年生产能力

１３５

万吨；高速线材厂另拥有精棒线材轧机

１

套，年生产能力

５０

万吨。

５

、第一线材厂

第一线材厂主要生产普线和精品线材。 第一线材厂拥有高速线材轧机

１

套，年生产能力

４０

万吨。

６

、首钢嘉华

６０％

的股权

首钢嘉华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首钢嘉华建材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首钢厂区内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字

１１０１０７７４４７０１６７８

号

首钢嘉华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由首钢总公司与利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首钢总公司持有首钢嘉华

６０％

的股权，利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首钢嘉华

４０％

的股权，注册地址

为北京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首钢厂区内，法定代表人为王毅，经营范围为生产矿渣综合利用产品；提供自产

产品的技术咨询和服务；销售运输自产产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首钢总公司将其持有的首钢嘉华全部股权转让给首钢股份，转股完成后，首钢股份持有

首钢嘉华

６０％

的股权，利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４０％

的股权。

首钢嘉华

２０１０

年底停产前主要从事矿渣的综合利用。

７

、首钢富路仕

５０％

的股权

首钢富路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首钢富路仕彩涂板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中外合资

）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首钢厂内

注册资本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字

１１０１０７６０００９６０２６

号

首钢富路仕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由首钢总公司与萨摩亚富路仕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首钢总公司持有首钢富路仕

７５％

的股权，萨摩亚富路仕有限公司持有首钢富路仕

２５％

的股权；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首钢厂内；法定代表人为王青海；经营范围为设计、生产彩色涂层板、

热镀锌板；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自产产品等。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首钢富路仕增资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首钢富路仕的注册资本增至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首钢

总公司与萨摩亚富路仕有限公司对首钢富路仕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首钢总公司将其持有的首钢富路仕

５０％

股权转让给首钢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经北京市商务局京商资字（

２００８

）

８０２

号文件批准，萨摩亚富路仕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首

钢富路仕

２５％

的股权转让给香港瑞活集团有限公司。 转股完成后，首钢股份持有首钢富路仕

５０％

的股权，

首钢总公司持有首钢富路仕

２５％

的股权，香港瑞活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首钢富路仕

２５％

的股权。

首钢富路仕

２０１０

年底停产前主要从事彩涂板和电镀锌板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二）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置出资产为本公司合法拥有的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置出资产包含下表所列房屋所有权证项

下之房屋建筑物：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

）

房屋所有权

人

１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４６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二炼钢

厂

１４２

，

３７０．７０

首钢股份

２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４７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二线材

厂

（

１

）

４５

，

０６６．１０

首钢股份

３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４８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二线材

厂

（

２

）

８１１．４０

首钢股份

４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４９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三线材

厂

７０

，

３４１．４０

首钢股份

５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０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烧结厂

１０４

，

２７０．８０

首钢股份

６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１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烧结厂冷

风机房

１

，

６０９．９０

首钢股份

７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２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焦化厂

５４

，

６３７．５０

首钢股份

８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３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焦化厂煤

气净化站

８

，

２３２．６０

首钢股份

９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４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焦化厂精

制车间

９

，

３２７．６０

首钢股份

１０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５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二炼铁

厂

１８

，

９９８．８０

首钢股份

１１

京房权证石股字第

０００５６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内第二炼铁

厂六制粉

（

２

）

８９６．１０

首钢股份

１２

京房权证昌股字第

３０７３９

号

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南

２４

号

（

北京

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线材厂

）

８０

，

４８４．２０

首钢股份第

一线材厂

１３

京房权证昌股字第

３０１１３

号

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２２

号

（

北京首

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线材厂

）

１

，

４６９．００

首钢股份第

一线材厂

上述房产不存在被设定抵押、质押或其它权利受限制的情况，也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

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置出资产中高速线材厂的精品棒材车间等所使用房屋的房屋所有权

证书尚在办理过程中。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本次重组置入与置出资产的承诺函》，承诺：“本次重组首钢股份

拟置出给本公司的资产，在该等置出资产转让给本公司后，相关全部权利、义务或责任均由本公司承继，

本公司未来不会因该等置出资产可能存在的瑕疵而追究首钢股份的相关责任。 ”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首钢股份未在拟置出资产上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置出资

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和上市公司对其担保情况。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置出资产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８２

，

７９２．１０ ８２

，

７９２．１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９２

，

５４５．２２ ６７

，

６４０．２６

预收款项

３８

，

７６４．９２ ３８

，

４６７．４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７

，

１６４．９６ ７

，

０８２．７１

应交税费

２

，

１３５．２３ ３

，

１２３．６３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７２６．９６

其他应付款

３８

，

７９０．５４ １

，

２９６．３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８

，

６１７．６１ ２８

，

５２５．８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０２

，

１３７．５４ ２３９

，

５２８．４０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２２４

，

２９５．００ ２２４

，

２９５．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８．２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２４

，

５１３．２０ ２２４

，

４９５．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２６

，

６５０．７４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三）股权转让已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

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已分别召开董事会，同意首钢股份将其所持有的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股权全

部转让给首钢总公司。 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已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同意将首钢股份持有

的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全部股权转让给首钢总公司。 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的其它股东已同意该等股权

转让并放弃所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且首钢嘉华的股权转让已取得主管商务部门的原则性同意。 截至

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首钢富路仕的股权转让尚需获得当地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

（四）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置出资产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置出资产主要从事钢铁业务以及相关的矿渣综合利用产品。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置出资产累计生产生

铁

８５３．８９

万吨，粗钢

８８７．８９

万吨，钢材

５９７．６４

万吨，年产量基本维持稳定。 受本公司钢铁主流程

２０１０

年底全

面停产影响，

２０１１

年置出资产仅第一线材厂仍保持正常生产。

置出资产的生铁、粗钢、钢材最近三年产量如下：

单位：万吨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生铁

－ ４１１．９４ ４４１．９５

粗钢

－ ４２５．０６ ４６２．８３

钢材

５２．４１ ３０２．８２ ２９４．８２

其中

：

棒材

－ ５１．３７ ５３．８２

线材

５２．４１ ２５１．４５ ２４１．００

首钢嘉华的主要产品是矿渣微粉，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产量分别为

５５．６６

万吨、

５５．６２

万吨。 首钢富路仕的主

要产品是镀锌板和彩涂板， 其中镀锌板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产量分别为

８．５１

万吨、

６．１１

万吨； 彩涂板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产量分别为

１．０２

万吨、

２．３４

万吨。 首钢嘉华、首钢富路仕

２０１１

年均已停产。

２

、置出资产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

１

）置出资产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京都天华出具的拟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６０

号），置出资产最近

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Ａ．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１，０２０，８７４．１９ １，０１４，５８０．１１

流动资产

１８１，０１７．２９ １８１，８２６．０８

非流动资产

８３９，８５６．９０ ８３２，７５４．０４

负债合计

５４３，１７２．８４ ５４９，４７４．２７

流动负债

３０８，０７７．８４ ３２４，８８７．５４

非流动负债

２３５，０９５．００ ２２４，５８６．７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７７，７０１．３４ ４６５，１０５．８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５２１．７９ －９，６７４．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８７，２２３．１３ ４７４，７８０．５６

Ｂ．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４４

，

１０３．７２ １

，

９８１

，

４１１．５６

营业成本

３３０

，

１６６．７７ １

，

９０１

，

６４０．１７

营业利润

１１

，

４６５．０１ ３９

，

９３９．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６

，

６５８．６３ ４１

，

１５０．０９

净利润

１２

，

５９５．５０ ２９

，

５０８．２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４４２．５７ ３１

，

６０１．４０

（

２

）首钢嘉华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北京爱思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首钢嘉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北爱审

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９４

号、北爱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３

号），首钢嘉华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Ａ．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８，３４６．８１ １０，６９９．０４

流动资产

３，８０８．３９ ６，１４３．６９

非流动资产

４，５３８．４２ ４，５５５．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１３７．４２ ３，５２７．８６

流动负债

１，１３７．４２ ３，５２７．８６

非流动负债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２０９．３９ ７，１７１．１７

少数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７，２０９．３９ ７，１７１．１７

Ｂ．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３０ ９

，

０８２．２９

其中

：

营业收入

２３．３０ ９

，

０８２．２９

营业总成本

－６７．４１ ６

，

６４８．１３

其中

：

营业成本

５．１３ ６

，

０１７．２０

营业利润

９０．７１ ２

，

４３４．１６

利润总额

９１．９８ ２

，

４４３．７４

净利润

６８．９８ １

，

８０１．５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９８ １

，

８０１．５２

（

３

）首钢富路仕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京都天华出具的首钢富路仕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京都天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２１

号），首钢富路仕最

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Ａ．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３７

，

５５３．５９ ３７

，

８６３．１２

流动资产

５

，

３８９．４８ ５

，

６９９．０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２

，

１６４．１１ ３２

，

１６４．１１

负债合计

６２

，

３６４．６８ ６２

，

９４９．５０

流动负债

５４

，

８４２．６３ ５５

，

３３５．７２

非流动负债

７

，

５２２．０５ ７

，

６１３．７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

，

８１１．１０ －２５

，

０８６．３７

少数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４

，

８１１．１０ － －２５

，

０８６．３７

Ｂ．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８９．８３ ５６

，

８６８．２４

其中

：

营业收入

８９．８３ ５６

，

８６８．２４

营业总成本

－１０９．２４ ６２

，

５１９．９２

其中

：

营业成本

１０．７１ ５８

，

９２１．４７

营业利润

１９９．０７ －５

，

６５１．６８

利润总额

２７５．２８ －５

，

６５１．６８

净利润

２７５．２８ －５

，

６５１．６８

（五）置出资产涉及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补偿

１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背景及方案

首钢股份于

１９９９

年申请深交所上市，首钢总公司将置出资产涉及面积

１

，

６２１

，

２６１．３

平方米的十六宗土

地租赁首钢股份使用，双方于

１９９９

年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５０

年，首钢总公司取得该等

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拥有该等土地的所有权，首钢股份通过向首钢总公司租赁该等土地取得了

使用该等土地的权利。 土地租金约定每年为

４

元

／

平方米，自

１９９９

年以来未作调整。

该十六宗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土地证号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出让合同号 宗地位置

１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８５

号

２７７１５８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３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焦化厂

２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２９１

号

６７９９４．４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４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焦化厂

３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３０３

号

１９９７６．１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５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焦化厂煤气净化站

４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４４

号

１６５５９４．９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１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烧结厂

５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４１

号

１６０９．９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２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烧结厂

６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３１

号

５６８１０．３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６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线材厂

７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３４

号

４２２１．６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７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线材厂

８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４２

号

６６３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８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线材厂

９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２７

号

９６０４８．３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９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三线材厂

１０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３３

号

２８１１３７．１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１０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钢厂

１１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９０

号

２０１７４４．９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０５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铁厂

１２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２９

号

２８５００．２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０９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铁厂

２２０ＫＶ

变

电站

１３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２８

号

１７６１２．９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０６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铁厂六制粉

１４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４３

号

８９６．１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０７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铁厂六制粉

１５

首钢股份

京石国用

（

２００９

出

）

第

００４０

号

２１１７．６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０８

号

石景山区首钢主厂区

内第二炼铁厂

７０００

风

机

１６

首钢股份

京昌国用

（

２００７

出

）

第

０１１

号

３９９１７６

京房地出让

［

合

］

字

（

９８

）

第

１２０

号

北京市昌平县巩华镇

沙阳路南

合计

１

，

６２１

，

２６１．３

随着本次重组的进行，置出资产停产并将置出上市公司，首钢总公司与首钢股份租赁土地关系也不

存在客观基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签署了《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

同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予以终止，首钢

总公司向首钢股份支付

１０２

，

８１１．６２

万元补偿款，首钢股份同意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并放弃合同中

约定的权利。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补偿通过本次重组以资产置换的方式予以实现。

２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补偿金额测算依据

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补偿金额的测算，是假设首钢股份在《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剩余年限仍可以继

续租赁使用该部分土地的权利，将未来剩余年限将获得的盈余租金（市场租金

－

合同租金）进行折现，并由

第三方土地评估机构评估据此进行合理评估，并纳入本次重组方案中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之中体现。

上述补偿款金额

１０２

，

８１１．６２

万元，系依据首佳房地产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京）首评地（

２０１２

）（估）

字第

００１３－１

号，（京）首评地（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０１３－２

号）所确定的

１

，

６２１

，

２６１．３

平方米土地于《土地使用权

租赁合同》的剩余年限（

３８．０４

年）的土地租赁权总价，并由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协商确定。

根据《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首钢股份股东

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

行交割的日期为本次资产重组交割日，《关于终止或调整部分持续性关联交易合同的协议》自本次重组资

产交割日起生效。

（六）资产评估情况

１

、资产评估方法

鉴于本次评估对象的置出资产为停产资产，第一线材厂将于

２０１２

年停产，其余置出资产已于

２０１０

年

底停产。 置出资产无法进行未来收益预期，且无法寻找与置出资产具有同等现实状态和面临同等市场条

件的市场参照物，针对置出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或者市场法评估都存在实际操作的客观困难。

资产评估机构天健兴业已出具《关于首钢股份置出资产选用评估方法的专项说明》提出“第一，本次

评估对象因为已经停产，没有生产经营活动，将来也不会恢复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目标企业生产、销售

的产品品种、价格、数量、成本、费用等数据，不能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因此不能采用收益法。 第

二，运用市场法评估企业价值需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的市场。 在这个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企业及其交

易活动，且交易活动应能较好反映企业价值的趋势。 企业及其交易的可比性是指选择的可比企业及其交

易活动是在近期公开市场上已经发生过的，且与待评估的目标企业及其即将发生的业务活动相似。 本次

评估的对象为停产资产，在中国不可能找到类似交易案例，因此也不能采用市场法。 ”

因此，本次重组在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下对于置出资产只采用资产基础法一种评估方法。

２

、资产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拟置出资产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９７６

，

０４４．２６

万元， 评估价值为

１

，

１０８

，

３３７．７３

万元，增值额为

１３２

，

２９３．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５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万元，评估价

值为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５１２

，

０２０．８６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６４４

，

３１４．３３

万

元，增值额为

１３２

，

２９３．４７

万元，增值率

２５．８４％

。 增减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Ｃ Ｄ＝Ｃ－Ｂ Ｅ＝Ｄ ／ 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１５８

，

５１６．５４ １５８

，

６２９．３２ １１２．７８ ０．０７

２

非流动资产

８１７

，

５２７．７２ ９４９

，

７０８．４１ １３２

，

１８０．６９ １６．１７

３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２６１．２８ －１１

，

７３８．７２ －６９．０５

６

固定资产

３０５

，

６２３．４５ ３４６

，

７３１．２４ ４１

，

１０７．７９ １３．４５

７

在建工程

８

无形资产

１

，

０２９．００ １０３

，

８４０．６２ １０２

，

８１１．６２ ９

，

９９１．４１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４４１．２０ ５

，

４４１．２０ － －

１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４８７

，

８５２．３１ ４８７

，

８５２．３１ － －

１２

资产总计

９７６

，

０４４．２６ １

，

１０８

，

３３７．７３ １３２

，

２９３．４７ １３．５５

１３

流动负债

２３９

，

５２８．４０ ２３９

，

５２８．４０ ２３９

，

５２８．４０ －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２２４

，

４９５．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５．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５．００ －

１５

负债合计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

１６

净资产

５１２

，

０２０．８６ ６４４

，

３１４．３３ １３２

，

２９３．４７ ２５．８４

注：置出资产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请参见“第九节、二”

同时，根据京都天华出具的《拟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专项审计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１０

号），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审计的净利润

１２

，

０２０．５９

万元。

３

、最终评估结果的确定

本次交易以经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对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项目资产评估予以

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字［

２０１２

］

６４

号）和《关于对首钢总公司拟资产置换及认购股份项目资产评估予

以核准的批复》（京国资产权字［

２０１２

］

６５

号）核准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根据《首钢总公司关于履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置

换相关承诺的补充承诺函》，首钢总公司与首钢股份经协商，首钢总公司与首钢股份经协商，本次重组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６４４

，

３１４．３３

万元的基础上

扣除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审计的净利润

１２

，

０２０．５９

万元， 得到

６３２

，

２９３．７４

万元作为本次重组置出资产

的作价结果，其中置出资产包含相关土地租赁权的评估值，即本次重组涉及的因提前解除《土地使用权租

赁合同》首钢总公司对首钢股份的补偿金额

１０２

，

８１１．６２

万元。

（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随置出资产一并置出，由首钢总公司承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

署之日，首钢股份已履行置出资产债权转移的通知及公告义务。

根据拟置出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专项审计报告（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１０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置出资产母公司口径的负债总额为

４６４

，

０２３．４０

万元。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该等债务的转移中，已

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金额为

１５６

，

６９２．１４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３６．１９％

，未取得债权人同

意函的债务金额为

２７６

，

２４１．３３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６３．８１％

。 对于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函的负债，公司正在积

极与相关债权人沟通，争取尽快取得债权人关于债务转移的同意函。

首钢总公司已出具《关于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的承诺函》，置出资产交

割前，就本次重组事宜，首钢股份已履行置出资产债权转移的通知及公告义务，但仍有少数债权人未能向

首钢股份出具关于同意相关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如任何未向首钢股份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在资

产交割日后向首钢股份主张权利的，首钢股份需向首钢总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将上述权利主张交由首钢总

公司负责处理，在此前提下，首钢总公司需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责任及费用，并放弃向首钢股份追索的权

利，若首钢股份因前述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首钢总公司在接到首钢股份书面通知及

相关承担责任凭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首钢股份作出全额补偿。 如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债权移交首钢总

公司处理，首钢股份需书面通知首钢总公司参与协同处理，在此前提下，首钢总公司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

责任及费用，并放弃向首钢股份追索的权利，若首钢股份因前述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

首钢总公司在接到首钢股份书面通知及相关责任凭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首钢股份作出全额补偿。

（八）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为保障停产涉及的相关职工利益，推动停产安全稳定有序进行，首钢总公司和首钢股份依据《劳动合

同法》、《企业工会工作条例》和《北京市企业民主管理及职工代表大会（暂行）办法》等规定，制定《首钢股

份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并经首钢股份职工代表审议通过。 置出资产中的首钢嘉华和首钢富路仕两家

子公司也已分别履行相应的职工审议程序。

置出资产相关的职工安置，实行“骨干有岗位，职工有渠道，分流有政策，安置有秩序”的原则，尊重职

工个人的选择意愿，妥善安置新的岗位，保证钢铁生产基本骨干力量不流失；对因各种困难无法转移外地

工作因而自愿选择退出企业的部分职工，在首钢股份与首钢总公司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争取政策支

持，按照国家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制定相关配套政策给予经济补偿。 首钢总公司同意，自本次重

组基准日起与置出资产相关的职工安置及相关费用由首钢总公司承担。

关于置出资产中停产资产相关人员的安置，首钢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

履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置换相关承诺的补充承诺函》，承诺自本次重组基准日起，与停产相关的职工

(上接A41版)

(上接A41版)

(下转A43版)


